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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政办发〔2016〕77号 

 

 

各镇人民政府，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管委

会，市各有关单位： 

今年我市遭受特大洪涝等灾害侵袭，部分农房损坏倒塌，严

重影响群众生活。为帮助困难群众重建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市政府决定全面开展困难群众灾后住房恢复重建工作并予以资

金补助。现通知如下：  

一、重建要求 

（一）明确对象：对农村低保户、五保户、孤儿、贫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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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对象、贫困重残家庭和其它特殊困难家庭因灾倒塌和严重损

坏的住房恢复重建进行补助。 

（二）重建标准：新建住房在严格执行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

的基础上，原则上1–2人户，建筑面积不低于40平方米；3人以上

户，建筑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 

（三）时间要求：恢复重建工作必须于2016年11月底前完成，

确保困难群众安全过冬。 

二、实施步骤 

（一）申请调查、审核审批。各镇（街道）在本人申请、村

民评议的基础上，做好住房恢复重建对象的调查审核工作。对审

核符合条件的，必须在村务公开栏中进行公示，无异议者上报市

民政局审批。 

（二）合理选址，加强验收。经审批需重建的住房要结合防

灾要求合理选址，同时充分考虑交通、用水、供电、通讯等因素，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重建、维修完成后，由各镇（街道）初验，

市民政会同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组织联合验收，验收合格后

拨付补助资金。验收不合格的一律不准交付使用，并责令限期整

改。 

三、补助标准 

（一）倒塌住房，是指房屋整体结构塌落，或承重构件多数

倾倒或严重损坏，需进行重建的住房。市级补助：1–2人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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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5万元；3人以上户，2.2万元–3万元。  

（二）严重损坏住房，是指房屋部分承重构件出现损坏，或

非承重构件出现明显裂缝，或附属构件破坏，需进行较大规模修

复才能居住的住房，市级按每户维修成本补助60%，最高不超过

1.5万元。 

（三）维修加固住房，是指房屋主体结构良好，屋面或部分

墙面损坏严重，经一般维修后可以居住的住房。由各镇（区）酌

情予以补助。  

市级补助由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和民政救灾资金解决，所

在镇（街道）根据重建实际安排补助资金，并按规定减免相关规

费。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镇（街道）要把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制

定具体工作方案。对个别确无能力自建或维修的困难群众应由所

在镇（街道）、村负责帮建。 

（二）精心指导，保证质量。各镇（街道）要加强对重建、

维修工程质量监管，对重建进度、工程质量和建设管理进行监督

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重建工作按期完成。 

（三）严肃纪律，强化管理。恢复重建是救灾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各镇（街道）要设立困难群众灾后住房恢复重建资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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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专款专用，做到账目清楚，手续齐全。具体工作由市民政局

牵头负责，市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要严格检查和审计资金使

用情况，对挤占、挪用、贪污救灾资金等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

查处。 

 

附件：1．关于灾后住房恢复重建对象的公示 

   2．灾后困难群众住房恢复重建审批表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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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经本人申请、村委调查、镇（街道）审核，初步拟定以下对

象为2016年灾后住房恢复重建对象，现予以公示。如有不同意

见，请在5天内与镇（街道）民政办（电话：    ）或市民政局

（电话：87278706、87278707）联系。 

 

    镇（街道）   村委会 

2016年   月   日 

 

灾后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对象情况一览表 

户主姓名 
家庭

人口 

家庭

类型 
家庭住址 

原住房

间数 

倒塌房

屋间数 

损坏房

屋间数 

重建  

 形式 

        

        

        

        

        

注：1．家庭类型为：低保户、散居五保户、孤儿、困难重残家庭、困难重点优抚对象家庭； 

2．重建形式为：新建、大修或一般维修。 



 

附件2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家庭人均

收入 
 家庭住址  家庭类别  

原有住房(间)  
原住房 

结构 
 

原房屋 

受损情况 

 

 
改造形式  

恢复重

建资金

总额 

 自筹金额  

所在村委会 

意见                                                                                 村委会（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意见 
                                                                                镇、街道（章）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意见 
                                                                                市民政局（章）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填写到户，单位：人、间、元、平方米； 

2．住房结构指：楼房、砖混、木、土等结构； 

3．改造形式：新建、维修； 

4．务必附倒房或危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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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政协办。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8月26日印发   


